
 

 

 

 

 

第 122 号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方案》已经 2014 年 1

月 3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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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

我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研

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创新型人

才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旨在建立健全以国家投入为主、研究生合理

分担培养成本，学校、学院、导师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

投入机制。完善激励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条  适用本方案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包括：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北京理工大学研

究生助学金、研究生教学助理（简称助教）岗位津贴、研究生管

理助理（简称助管）岗位津贴和研究生科研助理（简称助研）津

贴。 

第四条  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研

究生可参评的奖助学金以评定时学生学籍所在的培养层次为准。 

第五条  研究生奖助体系中各类评审、资助工作由学校奖学

金评审领导小组进行总体协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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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第六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用于奖励

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 

第七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

年 3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万元。 

第八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奖励人数以当年

教育部分配的名额为准。 

第九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和管理参照《北京理工大

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试行）》（学校第 92 号令）执行。 

第三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第十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国家拨款支付，用于补助研究

生基本生活支出。 

第十一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

生招生计划的、基本学制内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

除外）。 

第十二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

每年 12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 

第十三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和管理参照《北京理工

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学校第 120 号令）执行。 

第四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十四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由国家拨款支付，用于奖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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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纪律处分期间； 

2、 学术行为不端； 

3、 研究生期间自行出国； 

4、 休学期间； 

5、 学生退学； 

6、 不能按要求完成培养计划，由导师提供书面意见的情

况。 

需停发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的研究生，由学院报学校

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批准后从次月开始停发。 

第二十三条  因为受到纪律处分停发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助学金的研究生，可以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校内申诉管理规

定》进行申诉，如申诉结果为未受处分，全额补发北京理工大学

研究生助学金。 

第二十四条  因各种原因学籍变动者，按照其变动情况发

放。 

第六章  研究生助教和助管岗位津贴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助教和助管岗位津贴由学校出资支

付，用于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积极性。 

第二十六条  研究生助教和助管主要从一、二年级的非定向

研究生中产生。 

第二十七条  助教和助管岗位的设置、津贴标准和管理办法

另行制定。 



— 6 — 

第七章  研究生助研津贴 

第二十八条  研究生助研津贴用于强化导师责任，充分发挥

导师项目资助制在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过程中

的促进作用。 

第二十九条  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的发放和管理参照《北京

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助理津贴发放办法》（研函〔2014〕029

号）执行。 

第三十条  硕士研究生助研津贴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和

科研情况自行发放。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方案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原《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实施

办法（试行）》、《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实施办法

（试行）》、《北京理工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双证）研究生奖学

金实施办法（试行）》和《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实施

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第三十三条  本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